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6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
	编号
	抽查事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
主体
	抽查
对象
	抽查
比例
	抽查
频次
	抽查
时间
	抽查
方式
	抽查内容及
要求
	备注

	1
	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

2.《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93号）第五条、第三十一条；

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0号）第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具备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的企业
	不超过
20％
	1次/年
	9-11月
	网络检查
	1.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执业单位与实际工作单位是否一致；
2.参保缴费单位与注册单位是否一致。
	城市与建筑设计处

	2
	工程勘察、设计、审查市场、质量（含抗震）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三十五条、第七十六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十一条；

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93号）第五条、第三十一条；

4.《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13号）第四条。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勘察、设计企业、审查机构
	抽取2个省辖市及其辖区内2个县（区）
	1次/年
	9-11月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1.施工图是否通过审查；
2.工程勘察现场作业质量控制情况；
3.勘察设计文件及审查的规范性（包含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
	城市与建筑设计处

	3
	房地产估价机构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监督检查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2号）第五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条。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同级市场监管局。
	房地产估价机构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不超过机构总数的15%
	1次/年
	7-9月
	“一业一查”部门联合，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估计报告出具、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职业行为等事项，登记事项。
	房地产市场监管处

	4
	建筑市场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三条；

2.《河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十条；3.《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不超过在建项目数1%
	1次/年
	7-9月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
	1.是否存在未批先建情况；

2.施工发承包情况；

3.各参建单位项目负责人在岗履职情况；

4.工程款支付担保、农民工实名制、总包单位代发工资等制度落实情况。
	建筑市场监管处

	5
	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监督检查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建市函〔2025〕46号）；

2.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2022〕1117号）。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活动
	2.5%以上
	1次/年
	10月底前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检查参与招标投标的各方行为主体是否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
	建筑市场监管处

	6
	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监督检查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9号）第二十九条；

2.《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0号）第二十三条。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造价咨询企业及相关从业人员
	不超过监管企业数量的20%和注册造价人员数量的5%
	1次/年
	11月底前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1.造价咨询业务文档、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质量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和注册人员情况；

2.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及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等相关资料情况；

3.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科技与标准处

	7
	建筑节能、绿色建筑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检查
	1.《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三十三、三十四、四十一、四十二条；2.《河南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九、第十一、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
3.《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第81号）第四条、第九条。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民用建筑
	抽检城市市区及所辖一个县各随机抽查3个实体工程（2个居住建筑、1个公共建筑）
	1次/年
	11月底前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1.国家、省有关建筑节能、绿色建筑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的执行情况；

２.工程技术人员是否熟悉、掌握强建筑节能、绿色建筑的制性标准；设计、施工、验收等阶段责任主体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规定；采用的材料、设备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规定。
	科技与标准处

	8
	城市供水、污水处理运营单位监督检查
	1.《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6号）第四条、第十五条；

2.《河南省城市供水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94号）第五条；

3.《城镇排水和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1号）第五条、第四十四条；

4.《河南省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办法》；

5.《城镇污水处理工作考核暂行办法》；

6.《河南省城镇污水处理运行管理绩效考核标准》。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城市供水单位、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运营单位
	不超过20%
	1次/年
	9-10月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1.供水：对水质管理、运行管理、应急管理等方面开展检查。
2.污水：对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情况、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污泥处置情况等方面开展检查。
	城市管理处

	9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查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19)》第四条； 

2.《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2000)》第五条第二款。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同级国动部门。
	全省正在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的建设工程
	省级抽查每个市2至4个在建项目（包含人防工程项目不少于2个）
	1次/年
	5月
	“一业一查”部门联合，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工程项目参建各方落实质量责任制及质量管理情况；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执行情况；工程质量突出问题防治情况等。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10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2022)》第四条第二款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全省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的检测机构
	从各省辖市检测机构中随机抽取一定比例，不超过20％
	1次/年
	9-10月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资质与机构管理情况，人员配备与能力情况，检测设备配置、布局、检定或者校准以及场所环境情况,检测行为与质量管理情况，检测机构工作场地及服务项目施工现场情况,市场行为与诚信建设情况等。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11
	房屋市政工程安全及扬尘治理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三条。

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3.《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六条第（二）项。
	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
	每个省辖市2至4个在建项目
	1次/年
	9-10月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1.建筑施工企业和在建项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规范执行情况；项目参建各方主体安全管理措施和安全责任落实情况；在建项目现场安全防护、起重设备管理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危大工程管控）落实情况。

2.项目扬尘备案、防治方案编制执行及“六个百分之百”现场落实情况；指导手册落实情况；规模以上工地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安装联网运行情况；省、市重点项目创A情况；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巡查执法整改及目标完成情况。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